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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是经山东省司法厅批
准，于1996年4月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
有执业律师23名，实习律师8名、行政人员3
名。多年来，该所把提升专业服务水平作为律
所最核心的竞争力,努力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
服务，获得“山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枣庄
市优秀律师事务所”、“枣庄市老年人公益维权
服务示范站”、滕州市法制宣传工作“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已成为山东律师界一个响亮
的品牌。

专业化分工 做精现代化法律服务

自 1996 年 4 月成立以来,山东荆河律师
事务所已经走过 21个年头,这 21年,是见证中
国律师业快速发展的 21 年；这 21 年,更是山
东荆河律师事务所充满艰辛而又满载收获的
21年。

作为鲁南地区成立较早的律师事务所，山
东荆河律师事务所在律所发展管理上一直坚持
改革创新。自 2007年以来，山东荆河律师事
务所明确了“走专业化道路，做专家型律师”
的发展思路，吸收培养专业化法律服务人员，
采用专业化管理模式，设立了：法律顾问部、
法务调查部、建筑房地产部、知识产权部、金
融证券部、民商综合部、刑事辩护部等专业化
的律师团队。同时，律所积极运用模块化管
理，力求将复杂案件通过各专业部门各行其
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为客户
提供更周到、更全面、更专业的现代化法律服
务。

团队化运作 一人受托全所协作

无论是创业之初几个人的小所,还是如今
拥有几十人的“大家庭”，“团结、协作”的团
队精神是荆河律师一直秉持的传统，也是山东
荆河律师事务所成长崛起的基石。

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长东多次在例
会上强调，“团队协作，是律师事务所的发展
方向，律师事务所绝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人主
义，而是律师的联合体。”对当事人而言，选
择一位“荆河律师”就等于选择整个“荆河律
师事务所”。每一个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的客
户都深有体会,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不仅
仅是受其委托的律师，而是山东荆河律师事务
所团队。律所会根据案件的需要，由不同部门
的律师组成团队相互协作、协同作战。办理各
类大型复杂非诉讼及诉讼、仲裁案件。在开庭
时，也常常会是两位律师出庭，每一个疑难案
件胜诉的背后，都是一群律师集体智慧的结
晶，在每一个顾问单位后面，都会有多个足智
多谋的律师参与。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山东荆
河律师事务所响亮的品牌，使他们在一次次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

精细化管理 成就荆河律师辉煌明天

为进一步改善执业律师的办公环境，实现
办公现代化，人性化，便利化，山东荆河律师
事务所于 2016年乔迁新址至滕州市政务中心
对面，成功举办了律师事务所成立 20周年暨
乔迁新址系列活动。这次乔迁，又一次将荆河

所推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山东荆河律
师事务所以此为契机，在内部管理上，制定和完
善各项规章制度，确定每周六上午为律师集中
学习和交流时间，一方面由本所律师举行法律
专题讲座；另一方面对律师实务中遇到的新问
题或复杂疑难案件进行研究，切实提高每个律
师的执业水平；在对外形象上，要求律师着装整
齐，谈吐大方、仪表端正，时刻保持旺盛的精力，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维护团队的形象；在案件

办理上，以“求真、务实、优质、高效”为服务宗
旨，注重发挥群体智慧，讲求团体协作精神，注
重以客户利益为本的现代服务理念。

律师业是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缩影，衡量
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下，山东荆河律师事务
所将迎来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为实现公平正义
的法治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迈出坚实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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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人民政府
滕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滕州市房地产管理局
滕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滕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山东枣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滕州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天客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滕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滕州市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山东八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滕州市中远建设工程公司
滕州市热力有限公司
滕州市实验小学
山东瑞宇蓄电池有限公司
……

——部分法律顾问单位

【相关判决】：2017年 3月份最高院的一则终审判决书，即
（2016）最高法民终 613号吴某与李某、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二审判决书。该份判决书明确对借款合同中约定有律师费、诉
讼费等维权费用，由违约方支付。

此份判决的意义在于，当事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时约定“如
借款人违约，被借款人采取维权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由借款人承担。”等内容，受法律保
护，在发生诉讼案时可以一并主张。

以此类推其他合同中也可以在违约责任条款中约定违约方
承担各种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
律师费、市内交通费、通讯费等费用等），意义在于一方面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迫使借款人为避免不必要的费用负担，按约定还款；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被借款人遇到借款人失信时，减少费用支出。

【荆河律师意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律师费、诉讼费等相关
费用由对方承担的，该费用可以在诉讼时一并主张。

【荆河律师提醒】：
一、不是合同约定了违约方承担各种相关费用，法院就支持

原告对被告主张支付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还要看合同本身
是否有效，换句话说如果合同无效，即便是合同有相关约定，法
院也一定支持。

二、在保证合同中，虽然保证合同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了担
保的范围包括“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
公告费、执行费）等”，但保证合同由于是依附于主债务合同，即
保证责任范围仅局限于主债务人所承担违约责任范围，律师费
负担问题如果超出了这个责任范围，法院将不予支持。

三、所主张的律师费应合法有据，费用应符合当地省份相关
收费标准的规定，在主张律师费用时应一并提交当地律师收费
相关文件予以支持。

怕打官司花钱多，

合同上加上这一条就好了！

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

普法站▶▶

凝心聚力结硕果 百舸争流再扬帆
——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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